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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總則 

第一條 本規則係依據「國立臺北大學碩博士班修業章程」訂定之。 

第二條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之修業相關事項，均須依照本規則辦理。 

第三條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年限，以一至四年為限。 

 

第二章  指導教授之規定 

第四條 指導教授由本系專任教師（含約聘教學人員）擔任。 

第五條 碩一第一學期加、退選截止前選定指導教授，並繳交「指導教授同意書」。 

第六條 變更指導教授須經原任指導教授及系主任之同意，並繳交「變更指導教授同意書」。 

 

第三章  畢業規定 

第七條 110 學年度(含)以前入學學生至少須修滿 34 學分始得畢業、111 學年度以後入學學生

至少須修滿 32 學分始得畢業，該畢業學分含： 

1. 碩士論文 6 學分。 

2. 專題研討：111 學年度以前入學學生 4 學分、111 學年度以後入學學生 2 學分。 

3. 本系專業選修科目：18 學分。 

4. 經過指導教授核准之其他課程：6 學分。 

第八條 曾修習本校所開之相關碩士(含碩士學分班)課程者，至多可抵免十二學分，但以選修

科目為限，並依「國立臺北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學分抵免審查辦法」辦理。 

第九條 發表電機領域會議論文、期刊論文 1篇(須檢附接受函)或申請發明專利；或投稿於電

機領域國際一流會議或期刊論文(須經指導教授同意)。 

第十條 申請論文考試前，須透過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自我學習，並通過總測驗

取得學術倫理教育修課證明。 

 

第四章  附則 

第十一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學校相關規則辦理。 

第十二條 本規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
